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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宋冬林  谢文帅 

 
摘  要：现阶段，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小农户在市场化和

专业化条件下组织起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的必然选择。本文在对建国以来我国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进行梳理的

基础上，重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

分析指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过程就是小农户融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小

农户家庭经营所体现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现代农业专业化分工的要求，就应当不断改革小农户

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使小农户更好地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因此，实践中促

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应当坚持以加快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和农村上层建筑调整

作为根本遵循，以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作为基本原则，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和经营体系作为重要抓手，着力破除制约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的各项壁垒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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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依循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求，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

多种形式适度经营规模，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业现代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

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①
2019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

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进一步指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好适度规

模经营与扶持小农户之间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适度规模经营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

用，又要积极通过多项扶持举措把小农户引入到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之中。中央之所以如此

高度关注和重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的有机衔接问题，主要是基于小农户在当前和未

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主要微观主体的基本判断。截至 2019 年，全国

农户数量为 2.3亿户，户均经营规模 7.8亩，其中 2.1亿户农户的经营规模在 10亩以下
②
。

而且根据预测，到 2050 年全国经营规模在 50亩以下的小农户仍将有 1亿户左右，经营的耕

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比重仍将达到一半左右（屈冬玉，2017）。在此背景下，小农户

能否融入现代农业三大体系中去，能否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带动下变革生产方式和发展

生产力，以至于能否实现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败，事关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成败，事关城乡融合的成败，意义十分重大。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实现路径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点讨论农民专业

                                                             
* 宋冬林、谢文帅，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30012，电子邮箱：xwsjlu2012@163.com。本文受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经济赋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研究”（20AZD043）、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项目
“吉林省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研究”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② 于文静 董峻：《全国 98%以上的农业经营主体仍是小农户》，新华网 2019 年 3 月 1 日，http://www.xin
huanet.com/2019-03/01/c_12100710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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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徐旭初、吴彬，2018；曲承乐、任大鹏，2019）、农业龙头企业（陈亮，2019；王

颜齐、史修艺，2019）、家庭农场（许佳彬等，2020；王新志、杜志雄，2020）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在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与实践形式；二是强调大力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认为农业服务业的规模经营能够有效消除小农户发展的外在约束

条件和切实维护小农户的经济利益，是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另一道路选择（赵

晓峰、赵祥云，2018；钟真，2019；罗必良，2020），并指出应当重点培育农业生产性服务

组织（孔东升等，2019），创新发展生产托管、农业保险等农业服务模式（冀名峰、李琳，

2020；任天驰、杨汭华，2020），以及不断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人才支撑（陈健、

苏志豪，2019）；三是强调在探索有机衔接路径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小农户的主体性作用

（刘闯等，2019），应当从小农户分层分化的现实出发，采取差别化扶持政策，加强小农户

与其他主体的利益联结，促使小农户向“新中农”转变，培育和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刘

同山、孔祥智，2019；李铜山、张迪，2019），同时通过不断赋能小农户，调动小农户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吴重庆、张慧鹏，2019），并进一步从增强有机衔接内在动力与外

在拉力两个方面，不断强化小农户的主体性地位（祝林林，2020）。总的来说，现有文献主

要还是基于对衔接对象和衔接载体的行为特征分析，着重探讨和比较有机衔接的组织模式和

路径选择，而鲜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角度，分析和把握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内在逻辑和改革取向。 

因此，本文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进行梳理的

基础上，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理论逻辑

进行解析，并重点从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阐释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应当遵循

的实践逻辑。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关系的历史演变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表明，面

对小农户的发展问题，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发展方向，并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顺应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采取不同的实践形式和发展模

式。 

（一）行政主导型组织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党和政府在 1950 年正式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基础上，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要求，在全国有计

划有步骤地推进土地改革。截至 1953 年春季，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范

围内基本完成。在当时仍以手工工具和人畜力为主要劳动工具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为解决

农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数量众多的小农户自发地联合起来，组成临时性互助组

和常年性互助组来保障农业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之后，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

党中央在 1953 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积极引导农户加入

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并在 1956 年颁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

程》，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截至 1956 年底，全国

96.3%的农户已经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其中 87.8%的农户加入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刘正山，

2016）。紧接着，党中央在 1958年 8月又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

的决议》，在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通过大社合并小社的方式快速推动人民公社在全国

农村的建立。截至 1958年 10月，全国农村建立起了超过 2.6万个人民公社，涵盖全国 99.1%

的农户（薄一波，2018）。1959年 4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正式确立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根本制度。至此，分散的小农户以集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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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并形成了基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规模经营。应当说，当时的农村合作

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对于加快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曾经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但是，囿于明显的行政主导和平均主义大锅饭色彩，没有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

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没有与社会化分工体系相衔接、没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这种组织方式和制度安排在后期不仅严重抑制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极大地束缚和阻碍

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松散型组织阶段 

改革开放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实践拉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广大

农户自发进行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自下而上地推动建立起以家庭

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制的基础上，按照农村集体成员资格将农地承包给基本农户，促使农业基本生产经营单位从

生产队转变为家庭农户。这能够通过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直接结合的劳动形式，有

效地实现农业生产内部监督的家庭化和发挥出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进而能够极大地调动农

户的生产积极性，冲破人民公社体制对农业生产力的束缚，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由

此开启了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客观来讲，改革开放初期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村经

济改革，主要还是从经营和分配方式改革入手解决农户生产经营积极性的问题。虽然农户在

生产、交换和分配环节获得自主权并开始成为商品生产经营者，但分散的小农户生产与社会

化大生产、家庭分工与专业化分工的内在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并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下农民组织化程度不断降低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内在矛盾。随着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的深入推进，为保持已有的农业生产力和更好地发挥农村集体组织的作用，中央在稳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强调要将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有机结合起来。如，1983

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强调指出，“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关

键是，通过承包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

的通知》中进一步强调了统分有机结合的组织载体，指出“为了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

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1991 年中共十一届

八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正式提出了“统

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按照最初的制度设计，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旨在同时发挥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

经营两个方面的优势，即一方面通过家庭承包经营调动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另

一方面通过集体统一经营来从事单个农户无力或不愿承担的包括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技

术推广以及植保防疫等在内的生产活动。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双层经营体制在“分”的

层面取得了充分发展，而在“统”的层面却发展不足。这种“统”“分”之间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具体表现就是：在农业生产力方面，虽然分散经营的单个农户的劳动效率得到明显提

升，但规模化经营在广泛应用农业科技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的优势却没有得到充

分发挥；在农村生产关系方面，农户之间在生产上原有的集体协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家庭

内部协作所取代，农户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农村集体组织对农村低收入贫困人口

的社会保障功能也不断弱化，而且农户在逐渐成长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生产经营主

体的同时，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一种日益松散的发展趋势。究其原因，一是随着人民

公社体制的废除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正式确立，农户在生产环节不再受制于集体的统一

安排，并能够自主决定种植种类和种植结构，在分配环节不再采取工分计酬制下的统一分配，

而是“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二是随着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的取消

和农贸自由市场的放开，农户在流通环节不再需要经过集体的统一组织，而是直接面对市场；

三是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不再被严格束缚于农村集体，开始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三）市场主导型组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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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独立经营的小农户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信息收集和处理

能力，在对接现代农产品市场的过程中出现诸如“卖粮难”“增产不增收”等一系列具体问

题。20世纪 90年代，国家在总结地方贸工农一体化实践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将农业产业化

经营作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并将农业龙头企业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重点培育，试

图通过“龙头企业+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农户”“龙头企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等模式，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进而在推动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与小农户形成稳定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更好地将小农户组织起来并将其纳入到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之中，以增强小农户适应大市场的能力（Gao & Gan，2014）。但由于契约约束

的脆弱性、组织协调的困难性以及市场条件下难以克服的机会主义倾向，“龙头企业+农户”

等组织模式并未显著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也未真正解决小农户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

的深层次矛盾。进入 21 世纪后，在对倚重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实践经验进行反思的基

础上，我国在 2006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旨在通过重点培育农

民专业合作社促使小农户从内部自我联合起来，进而将小农户组织起来以不断增强小农户的

市场话语权。但受农户间异质性的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实际运行中很容易出现“精英俘

获”“大农吃小农”等不利于小农户发展的不合意现象（徐旭初，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

为加快推动农业生产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进程，国家按照变革农业生产方式的客观需要，

不断调整农业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将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和促进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作为新一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并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作为

加快农地流转的制度保障。但近几年的改革实践却表明，受经营风险、市场风险等因素的影

响，土地流转型适度规模经营模式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我国农业仍以小农户家庭经营为主的

基本国情农情（孔祥智、穆娜娜，2018）。基于此，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立足于自身农业

现代化的发展实际，在坚持稳步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日益注重小农户和现代

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三、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既是一个重要的实践课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

在实践层面研究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之间如何实现有机衔接，离不开在理论层面对“小农

户”和“现代农业”概念范畴的政治经济学解析，也离不开对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理论逻辑的系统把握。 

（一）“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概念范畴解析 

小农户是指从事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农业微观主体。相较于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小农户

虽然也是以家庭经营作为主要特征，但在经营规模上则要小得多。从量的界定看，小农户的

小规模经营主要体现在农户实际土地经营规模较小和农业经营收入较低两个方面（郭庆海，

2018；郎秀云，2019）。如，世界银行在 2008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经营土地面积低于

30亩的农户界定为小农户；国家统计局 2016 年进行第三次农业普查时，对规模农业经营户

的界定采取土地经营面积和农业经营收入两重标准
①
，达不到其中任一标准的农户即可视为

小农户。从生产方式属性的角度看，“小农户”则是一个与“小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

念范畴。根据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对“小农”的经典定义，“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

                                                             
① 以种植业为例，规模农业经营户的界定标准为：一年一熟制地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达到 100 亩及以

上、一年二熟及以上地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达到 50 亩及以上、设施农业的设施占地面积 25 亩及以上，

上述任一条件达不到，但全年农林牧渔业各类农产品销售总额达到 10 万元及以上的农业经营户。参见国务

院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国家统计局官网 2017 年 12 月 14 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
12/t20171214_15627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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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赁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

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让他养家糊口的限度”。
①
比较而言，小农户与小农虽

然在形式上都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并具有土地经营规模小的特点，但相较于传统语境下的小农

及其对应的植根于简单商品经济和自然分工的小农经济，新时代语境下的小农户则体现着不

同的生产力性质。从生产力要素的角度看，小农户虽然在农业生产经营中仍以家庭成员作为

主要劳动力，但在劳动手段方面已经从以人畜力为主转向对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和农业科学技

术的应用，只是与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农场普遍使用大型农机具相比，基于资金约束下的成本

收益分析，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能够覆盖的区域，小农户主要将农业生产经营的部分环节

或全部环节以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形式委托给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来完成，而在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难以覆盖的区域，小农户则主要使用中小型农机具进行机械作业。 

本质上，“小农户”概念的提出旨在通过相对抽离“小农”概念的阶级剥削属性，将研

究的重点转移到小农户的微观行为逻辑之上，立足于农户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性，重点探讨

小农户如何更好地嵌入到现代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之中，以实现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具体而言，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小农”概念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

性内涵，“小农”概念下的小农经济被视为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叶敬忠、张明皓，2018）。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

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
②

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户的家庭生产经营不再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封闭

式经营，而是一个与市场紧密联系的开放系统（宋建平，2019）。其中，在生产决策环节，

小农户会根据市场行情和农产品市场需求变化预期，对种植结构进行动态调整；在产前和产

中环节，小农户所需的种子、化肥、农药以及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要通过市场购买，所需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也主要通过市场获取；在产后环节，除少量农产品用于家庭消费外，小农

户会将绝大多数农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场中进行销售。因此，从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

盾运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看，“小农户”的概念范畴不仅更符合现阶段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家庭经营的发展实际，而且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下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路径提供更为客观的分析基础。 

对“现代农业”概念范畴的解析应当以“现代化”作为逻辑起点。现代化是一个体现时

代性、先进性和趋势性的概念范畴，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具有历史情境性和发展阶段性，随

着社会的发展进程从局部扩散到整体，并最终成为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宏伟工程（侯为民，

2019）。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根源于生产力的突破和发展，反映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矛盾运动，表现为社会生产技术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跃迁，并通过生产工具和劳动手段

的革新来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本质上，现代化的发展既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又是在

新的生产力水平上促进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动力机制。具体到农业领域，“现代农业”

是一个与“传统农业”相对的概念范畴，是传统农业完成农业现代化过程的结果。由于农业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和阶段性的发展过程，现代农业的基本内涵和判定标准在不同

的历史发展阶段会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顾焕章、王培志，1997）。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来看，农业现代化在根本上讲是一个农业生产力与农

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过程，而现代农业则是能够代表特定历史阶段

先进农业生产方式、能够体现先进农业生产力发展方向以及能够满足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

的农业。具体到实践层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现代农业在要求

上是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在过程上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为核心，以现代农业机械装备为基础，以现代农业科技为支撑，以构建现代农业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58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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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为抓手的农业；在结果上是以市场化、工业化、科技化、产业

化、组织化、社会化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的农业（徐旭初、吴彬，2018;卢洋啸、孔祥智，

2019）。进一步地，相较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具有四个显著标志：一是在物质能量循环层

面，现代农业能够在打破原有农业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封闭圈的基础上，让新的能量和物质

不断投入到现代农业的生产循环过程之中；二是在农业技术层面，现代农业不仅有着完备的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可持续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而且能够快速推广应用现代农业科技成

果；三是在政策保障层面，现代农业的背后是一整套从实际出发且完备高效的农业支持保护

体系；四是在经营组织层面，现代农业的形成离不开基于市场机制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组

织体系的支撑（陈锡文，2012）。 

（二）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小农户作为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其社会经济活动构成农业生产

和农村社会运转的微观基础。小农户具有的经济社会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既是农业生产的经

营主体，也是农村社会的基本成员，因而也必然成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微观主体。然而，由于经营规模小且地块细碎，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在生产规

模、组织形式以及市场竞争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限制，不仅在农业机械设备更新换代

和农业新科技推广应用方面缺乏有效的物质基础和主观动力，而且在与规模化农业经营主体

的市场竞争中也通常处于劣势地位。结果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小农户家

庭经营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矛盾（叶敬忠

等，2018），而小农户要适应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就必然要逐步融入到现代农业社会

化专业化生产体系当中去。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论述法国小农时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

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

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

样。”
①
虽然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小农户在生产方式上不再是孤立、封闭的自给自足小农

经济，但小农户客观上依然具有分散小规模经营的显著特征，依然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社会化

大生产对社会分工协作深化、农业生产资料积聚以及农业社会生产力自由发展的内在要求，

进而需要进一步探索小农户嵌入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实现路径。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看，小农户融入到现代农业社会化生产体系当中不外乎采取两种基本路径和方式，一种是在

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剥夺小农户的资本主义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使小农户被动地卷

入到现代农业体系之中；另一种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将小农户组织起来的方式推

进农业现代化，被组织起来的小农户以合作的方式融入到现代农业体系之中（宋冬林、谢文

帅，2019）。进一步地，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小农户的组织机制主要存在两种基本模式，

一种是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小农户通过基于市场化分工的利益联结机制形

成一个生产经营共同体；另一种是通过计划机制完成农业资源的配置，小农户主要在行政力

量的推动下被组织起来，并依据指令性计划进行集体农业生产经营。 

实践中，一个国家在面对小农户问题时选择何种农业现代化模式，以及在小农户融入现

代农业的过程中偏好何种衔接模式，则会受到农业资源禀赋、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户组

织化程度、现代市场体系完善情况以及农地制度安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孙强强，2019）。

就中国的发展实际而言，“大国小农”将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农情决定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

化道路绕不开小农户的发展问题。但由于我国现行的土地所有制性质内涵于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农村经济基础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就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其经济运行

体制也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所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根本上决定

着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向和根本遵循，而市场经济则决定着农业资源的配置方式，并决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7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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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路径选择和实现形式。基于此，我国的农业现代化绝不能走

土地私有化和无偿剥夺小农户的路子，而是要在坚持市场化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实

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将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发展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相适应的现代农业，以此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并最终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过程就是小农户融入社会化

大生产的过程，本质上反映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规

律的客观要求。小农户家庭经营所体现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现代农业专业化分工的要求，就应

在创新市场交易机制、利益联结机制以及经营组织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分

工协作体系的有机衔接，进而通过将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和现代农业经营理念带入到小农户的

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之中，不断改革小农户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并使小农户能够

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建设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同时需要指出

的是，在机理上，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的有机衔接是小农户、衔接对象、衔接工具以

及衔接动力机制共同作用的过程（蒋永穆、戴中亮，2019）；在结果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有机衔接，是一种小农户与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基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形成

的能够实现多主体共赢的有机结合，而不是一种小农户依附大资本的、资本主体凭借市场垄

断地位和技术垄断地位剥削小农户的不平等合作（张慧鹏，2019）。因此，在探索小农户和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具体实践路径的过程中，既要综合考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

的影响因素，又要最大限度地保障小农户在有机衔接过程中能够公平分享到现代农业发展所

带来的增值收益。 

有机衔接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衔接，是有机融合和赋能，而不是机械连接。从生产力层面

看，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实现有机衔接的过程，是小农户的小规模生产接纳更多现代农业

生产要素，不断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和信息化水平的过程，也是帮助小农户克服自

身弱势性，不断提升小农户自身发展能力，并使其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从生产关系

层面看，将小农户纳入到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归根结底是要在坚持小农户主体性地位和确

保小农户权益不受损的前提下，通过多种形式将小农户组织起来，并将组织起来的小农户以

相适宜的衔接模式有机嵌入到现代农业发展体系乃至现代化经济体系之中。具体在生产环

节，对于有土地流转意愿的小农户，要积极引导和推动农地经营权有序合理流转，实现土地

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对于土地流转意愿不强的小农户，则要

在充分尊重小农户农地经营意愿的同时，加强基层农技推广等公益性服务机构建设，加快培

育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和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服务带动型的适度规模经营，

使小农户通过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也能够在小规模生产经营中分享到使用现代农业生产技

术和现代农业生产手段所带来的增益。在流通环节，重点要在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基础上，通过完善分工协作和利益联结，将分散的小农户更好地纳入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从而不断提高小农户的市场话语权，不断增强小农户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能力，有

效化解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 

 

四、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实践逻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小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应当以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通过构建现代农业体系、破除制约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体系的各项壁垒和障碍，来不断加快

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和农村上层建筑调整。 

（一）以加快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和农村上层建筑调整作为根本遵循 

小农户融入现代化农业经济体系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1）小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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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包地、宅基地等用益物权，通过股份合作制以资产证券化形式集聚起来并整合到现代农

业经济组织体系中，不仅可以在放大农业经济组织融资规模的同时，丰富小农户土地承包权

和其他财产权益的经济实现方式、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还可以在产权关系上实现分

散的、碎片化的“私人资本”向集中的、规模化的“社会资本”嬗变，形成资本社会化效应；

（2）小农户的产供销通过标准化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服务组织起来并被纳入到现代农业

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中，不仅可以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同时，加快推广

现代农业技术和现代耕作方式，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还可以在生产经营关系上实现家庭小

生产管理方式向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式的转变，形成生产规模化效应；（3）小农户通过与

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有机衔接的形式融入到现代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不仅可以使小农

户在分散降低生产经营风险的同时，分享到专业化分工协作带来的收益，还可以实现家庭个

人分工向组织专业化社会分工转变，形成分工社会化效应；（4）小农户通过专业合作社或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接受职业培训，并被引入到现代农业人力资源体系中，不仅可以在提高

农民职业素质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拓宽农民的就业创业渠道，还可以在农业劳动

力再生产关系上实现简单商品经济下的传统农民向现代市场经济下的职业农民的转变，形成

农村人力资源积累效应；（5）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所引致的产权关系、生产经

营方式、组织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变革，不仅会带来农业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力的

变化，而且还会带来农业生产方式、农村上层建筑乃至农业社会的深刻变革。 

基于上述分析，为顺应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对变革农业生产方式的客观要

求， 

首先，应进一步理顺农村产权关系。即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基础上，一方

面加快推进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稳定农地承包权和放活农地经营权，形成农村集体、

承包户和经营主体共享土地权利的利益联结机制，另一方面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

障农民财产权益，不断培育和壮大集体经济，进而为小农户变革生产方式和实现与现代农业

发展相衔接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保障。应当看到，理顺农村产权关系既是激发各经济

主体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要求。并且，

理顺农村产权关系的关键不仅需要界定清楚三权分置后各项权利的边界和给出相应的法理

解释，还在于切实保护各经济主体的权利以及延伸权益，探索相关主体权利的经济实现方式，

并给予充分必要的发展空间。 

其次，应在深化农村改革和加快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构建起与乡村振兴战略相适应的新

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伴随着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将带来

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而带来包括乡村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等农村上层建筑的变化。改革

开放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和集体经济相结合的集政

治、经济、社会管理为一体的体制。改革开放后，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

转变，特别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的一

系列深刻变化，乡村的治理机制和方式也相应发展变化。因应上述变化，要建立起有利于促

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农村基层

组织的领导，通过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不断建立健全农村基

层民主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要特别关注和研究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过程中出现的

新型生产方式、新型经济形态和新型经营主体对乡村治理的作用和影响，充分发挥农村新型

经营主体在先进理念培育教化、先进文化引领传播和先进技术引进应用等方面对完善乡村治

理体系和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的积极带动作用。 

（二）以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之间成功实现有机衔接的一个重要基本原则就是：有机衔接的实

践模式要能够针对小农户的异质性和农业类型的多样性灵活地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衔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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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衔接结构。从小农户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数

量众多的小农户，是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且主要以农业为生的群体。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

的持续深入推进，特别是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并在非农部门就业的情况下，农

户兼业化的现象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小农户也相应开始发生分化并逐渐形成不同的类型。

当前，对小农户的分类并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标准，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应着不同的农户类型划

分。例如，依据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的变化方向及比例关系，小农户可以划分为全职农户和

兼业农户，其中全职农户是指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90%以上的农户，而兼业农户则指农业

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低于 90%的农户（郭庆海，2018）；依据农民与农地关系中农地

收入对农户当期收入的不同影响程度以及农户长远生计对农地的不同依赖程度，小农户可以

划分为保障生计类农户、辅助收入类农户、潜在退出类农户和规模收益类农户（刘闯等，

2019）；依据家庭兼业情况和各类收入比重的差异，小农户可以划分为纯农户、农业兼业户、

非农兼业户以及非农户（陈航英，2019）。总的来说，在客观方面，由于资源获取渠道和经

营能力的差异，不同类型的小农户有着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生产经营要素配置结构；在主

观方面，由于农户家庭收入的多样化，不同类型的小农户也有着不同的行为偏好和农业生产

经营意愿。因此，基于小农户的异质化结构，在引导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实现有机衔接的

过程中，应当顺应小农户分化趋势，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小农户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意愿，并在

此基础上更具针对性地探索不同类型小农户的发展路径。 

从农业类型的角度看，农业现代化虽然在根本上是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替代传统农业生产

方式的过程，但实践模式选择却是建立在具体农业类型的基础之上。就中国来说，由于各地

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显著差异，我国农业类型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特征，由

此，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具体实现形式就不能采取一种固定模式，而是要根据农业类型的不同

而进行灵活调整。首先，若依据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要素投入密集度对农业进行分类，农业可

以划分为粗放型农业和密集型农业，而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核心投入要素种类进行分类，密集

型农业则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土地密集型农业、劳动力密集型农业、资本密集型农业以及技术

密集型农业等类型。其次，囿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以及生产条件和生产对象的差异性，不同

类型的农业在要素投入结构、土地利用方式以及经营组织结构等方面也存在着显著差异，这

就决定不同农业生产对象的现代化之路，应当采取与其所属农业类型发展特点相适应的生产

经营模式。具体而言，以小麦、水稻、玉米以及大豆等为代表的大宗粮食作物种植业适宜发

展土地密集型规模经营模式，以果蔬类、绿植花卉类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业适宜发展劳动

密集型规模经营模式，而以市场化、专业化、集中化、规模化为特征的现代畜牧业则适宜发

展资本技术密集型规模经营模式。总之，基于上述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类型关系的分析，农业

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会因农业类型的多样化而不同，小农户也会因所从事农业的生产要素投入

情况差异而被划分为不同的农业类型群体。这种情况下，为更好地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展的有机衔接，就应当在遵循农业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的实践原则，结合不同农业类型自身发展规律的特殊性，进而搭建起与特定农业类型发展趋

势相适应的有机衔接模式。 

（三）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作为重要抓手 

现代农业经济体系的构建既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需要，也是实现小农户和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抓手。现代农业经济体系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

营体系相互作用下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建设能够通过实现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化和农业经

营体系现代化，分别从提升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优化农业经营组织形式两个方面，推动传

统农业产业体系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转变，进而在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上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此时，对小农户而言，现代农业经济体系建设过程中对农业产业

链、价值链、供应链的优化整合，既会从加强生产协作和提高经营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对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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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分工体系提出更高的发展要求，同时也在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建设的不

同环节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实现有机衔接提供有利的发展契机。 

首先，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构建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应当依循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谋划，在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不

断强化农业的整体质量和综合竞争力。具体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关系的角

度看，农业产业体系内嵌于现代产业体系，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现代产业体

系又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这意味着，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仅应当紧紧把

握住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核心要义，并坚持以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基本原则，而且应当通过

消除制约和束缚产业间进入和退出的制度性障碍，不断推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与包括现代工

业产业体系在内的其他产业体系之间的彼此开放和相互融通。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自身发展

规律的角度看，虽然农业产业发展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其产业演进和运行规律具有自身特点

和实现路径，但构成农业产业体系的基本要素以及这些基本要素相互作用的形式和机理，即

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与农业产业协同发展的关系，与其他产业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同样需要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协同运行和发展。这就进一步要求，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既要将现代生产要素更多地引入到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通过打造出完整且

具有活力的农业产业生态系统来提高农业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又要在持续优化农业结构和

大力开发农业功能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壮大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和加快推动农村三次产

业的融合发展。 

其次，从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看，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标志是基于标准化要求

的规模生产，而满足标准化要求的规模生产则应以标准化管理保证质量、以规模化经营产生

效益。然而，就农业规模经营的具体形式而言，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不同于工业生产，农

业生产采取何种规模经营方式要依当地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而定，因地制宜探索现代农业

生产和经营方式，不能简单照搬欧美土地高度集中和大农场主垄断经营的发展模式。尤其是

在我国农业劳均耕地面积少且各地气候条件、土地肥力千差万别的情况下，有些地区土地集

中连片，耕作条件优越，适于土地规模经营；有些地区则土地分散且不连片，耕作条件不适

于发展大一统的土地规模经营，而适于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再就农地规模经营的适

度标准而言，经营规模应与劳动和资本的技术构成、管理能力、生产条件相匹配，应与市场

多样化需要相适应，应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要求相契合，遵循比较利益原则和成本竞争优势，

扬长避短，而不是生产规模越大越好、要素投入越多越好、机械化程度越高越好。总之，基

于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建设对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要求，在农业生

产过程中可以采取小农户生产与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生产管理相结合的形式，推进农业生产组

织化、土地利用科学集约化、要素资源配置高效化以及农产品质量标准化；在农业生产资料

和产品流通过程中则可以采取小农户生产经营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的形式，使生产资料

购进和产品销售能够以更加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即将小农户的生产通过流

通环节导入到专业化大生产和社会化分工体系当中，使小农户能够通过分工机制和利益分享

纽带逐步融入到现代农业之中。 

（四）以破除制约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体系的各项壁垒和障碍作为着力点 

从生产要素的层面看，小农户资源要素拥有量较少且投资能力不足，而现代农业又是一

个需要多种资源要素合理科学配置的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卫思祺，2012）。这种发展的内

在矛盾意味着，若想有效提高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能力，就应当在促进资源要素高效流动

和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基础上，增加小农户拥有或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机会，并不断提

高小农户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然而，现阶段制约和影响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

有机衔接的壁垒和障碍仍然很多，既有农业经济本身特点决定的进入壁垒，也有在长期历史

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剥夺和损害农民利益的传统体制机制障碍，如影响土地流转的制度性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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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横亘在城乡之间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剥夺农民利益的价格剪刀差制度，基

本公共服务的差别性待遇等。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就

应当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破除各种阻碍和制约要素

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壁垒、机制性梗阻和政策性障碍，按照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要求，贯

通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的资源流动渠道，从根本上消除城乡要素市场分割。此外，

要想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还应当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切实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供

坚实的物质保障，逐步消除城乡差距。 

当前，就影响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障碍而言，农村金融问题迟迟没有破题

是难点痛点之一。很显然，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没有金融的有力支持，

小农户就难以组织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也难以实现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但就农村

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大、生产销售不确定性强、小农户缺乏可

供抵押的有效资产，金融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会受到种种限制，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也

远不如城市工商业。就其原因来说，问题不仅出在金融的需求方，同时也出在金融的供给方。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农民缺少财产抵押和信用基础，单笔放款额度小，金融机构收益低

且风险较大，因此缺乏投入农业的积极性；而从小农户的角度来看，金融需求的季节性强，

繁杂的贷款耗时耗力，加之农民自身缺乏金融意识和理财能力，因而也缺乏主动的金融需求。

因此，鉴于农村金融的重要作用，要想在金融供给不足和金融需求疲软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破

解农村金融困局，就必须要有创新的思路和做法，也必须要有改革的决心和耐心。 

从已有的改革实践经验看，破解农村金融困局绕不开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控制风险，二

是稳定收益。其中，对于控制风险，一方面，农村金融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和销售的

不确定性，而农业生产和销售的不确定性又主要反映在农产品价格波动和周期性变化上。因

此，了解和掌握农产品价格变动规律便成为控制风险的重要一环。进一步来看，客观认识和

科学运用农产品价格变动规律来有效控制风险，首先要构造出高效可靠的农产品价格发现机

制，然后利用农产品现货和期货市场发现农产品价格变动趋势，最后通过科学设计综合性农

业金融产品和组合式引入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政策、农业贷款等方式，不断降低农产品价格

变动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农业金融风险也部分来自于农户的信用缺失，而

解决农户信用问题，一要通过加强相关金融机构与农村基层组织的合作来加快农户个人的信

用体系建设；二要通过专业合作社将分散农户组织起来形成新的信用主体；三要通过电商平

台和大数据建设农户信用数据库。除控制风险外，稳定收益是吸引金融资源进入农业的另一

个重要举措。为稳定金融收益，不仅要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通过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要素资源的集聚集中，扩大经营规模，调整种植、养殖结构，提高农户生产的社会化、

专业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还要在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方面大

力推动产融结合，加快构建种植、养殖、加工、物流和服务为一体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体系，

引入社会资本建设田园综合体和特色小镇，增加收益来源的渠道。总之，基于上述分析可知，

控制风险和稳定收益是发展农村金融的基础条件，但创造和提供这些基本条件不能只靠金融

机构，政府也应当发挥积极作用，既要打破金融机构内部行业的限制和壁垒，鼓励银行、保

险公司和其他相关金融机构通过“跨界合作”来开发创新产品，又要积极探索财政手段与金

融手段的协同合作，推动财政补贴与惠农金融、农业财政开发资金与社会资本更好地结合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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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conomics Analysis on Realizing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SONG Donglin  XIE Wenshuai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China） 

 
Abstract: At this stage, based on my country'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organizing small farmers under market-oriented and 
professional conditions to realiz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in my country since 1949,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ints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hat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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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of organic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the process of smallholders’ 
integration into socialized production.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embodied by smallholders’ family 
management mus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and backward production methods and management methods of smallholders should be 
continuously reformed. , Enabling small farmers to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ystem. Therefore, in practice to promot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of smallhold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and the adjustment of rural superstructures, and 
adop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classifying policies as the basic principles to build a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production system A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he 
management system strives to break down various barriers and obstacles that restrict the 
integration of small farmers into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ystem. 

KeyWords: Small Farmers；Modern Agriculture；Organic Connection；Farmer Organiz
ation；Political Economy 

（责任编辑：武 鹏） 
（校对：胡家勇） 

 


